
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委 员 会  
设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组  

2 0 1 6 年 第 三 次 会 议 纪 要  

 
 
日  期 ﹕  2 0 1 6 年 6 月 2 1 日 (星 期 二 )  
时  间 ﹕  下 午 4 时 4 0 分 至 下 午 5 时 1 7 分  
地  点 ﹕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 
出 席 者 ：  

 
 刘 志 成 博 士  主 席  

 陈 灶 良 先 生  成 员  

 周 炫 玮 先 生  成 员  

 关 永 业 先 生  成 员  

 刘 勇 威 先 生  成 员  

 李 国 英 先 生 , B B S , M H , J P  成 员  

 罗 晓 枫 先 生  成 员  

 谭 荣 勋 先 生  成 员  

 邓 铭 泰 先 生  成 员  

 黄 碧 娇 女 士 , M H , J P  成 员  

 胡 健 民 先 生  成 员  

 任 万 全 先 生  成 员  

 余 智 荣 先 生  成 员  

 郑 汉 盛 先 生  秘 书  

 
 
列 席 者 ：  

 
 伍 志 强 先 生  图 书 馆 高 级 馆 长 (大 埔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
 吕 洛 思 女 士  大 埔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(分 区 支 援 )／  
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
 叶 丽 莎 女 士  联 络 主 任 ( 7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蔡 家 贤 先 生  总 务 秘 书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张 洁 沁 女 士  行 政 助 理 (社 区 中 心 ／ 社 区 会 堂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 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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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 席 者 ：  

 
 区 镇 桦 先 生  成 员  

 任 启 邦 先 生  成 员  

 
 
开 会 词  
 

  主 席 欢 迎 成 员 出 席 设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组 20 1 6 年 第 三 次 会 议 。  
 
 
I .  通 过 2 0 1 6 年 4 月 19 日 设 施 管 理 工 作 小 组 2 0 1 6 年 第 二 次 会 议 纪 要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F M  1 0 / 2 0 1 6 号 )  

 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上 次 会 议 纪 要 的 修 订 建 议 。 上 次 会 议 纪 要

通 过 作 实 。  
 
 
I I .  大 埔 区 社 区 中 心 ／ 社 区 会 堂 使 用 及 管 理 汇 报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F M  11 / 2 0 1 6 号 )  
 
3 .  张 洁 沁 女 士 表 示 ，大 埔 区 内 七 所 社 区 中 心 ／ 社 区 会 堂 于 20 1 6 年 4 月 及

5 月 的 使 用 及 管 理 汇 报 已 胪 列 在 文 件 内 ， 供 成 员 参 阅 。  
 
4 .  成 员 就 大 埔 区 内 的 社 区 中 心 ／ 社 区 会 堂 的 设 备 提 出 下 列 意 见 ：  
 

( i )  有 成 员 建 议 为 社 区 中 心 ／ 社 区 会 堂 添 置 合 唱 团 台 阶 供 歌 唱 活 动 之

用 。   
( i i )  有 成 员 表 示 ，有 市 民 向 他 反 映 社 区 中 心 ／ 社 区 会 堂 内 的 凹 凸 纹 引 导

径 表 面 颇 滑 。 他 建 议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(“ 大 埔 民 政 处 ” )加 设 告 示 ，

提 醒 使 用 会 堂 的 人 士 。  
( i i i )有 成 员 建 议 大 埔 民 政 处 容 许 租 用 团 体 按 照 即 时 情 况 (如 当 天 天 气 及

活 动 性 质 )调 校 会 堂 的 冷 气 温 度 。  
 
5 .  蔡 家 贤 先 生 就 成 员 提 出 的 意 见 回 应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大 埔 民 政 处 会 向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(“ 民 政 总 署 ” )探 讨 添 置 合 唱 团 台

阶 的 可 能 。［ 会 后 备 注 ： 大 埔 民 政 处 查 阅 区 内 社 区 中 心 ／ 社 区 会

堂 租 用 记 录 ，确 定 综 合 表 演 活 动 较 多 于 大 埔 社 区 中 心 举 行 。因 此 ，

大 埔 民 政 处 会 先 安 排 为 大 埔 社 区 中 心 添 置 合 唱 团 台 阶 ，并 已 向 民

政 总 署 申 请 拨 款 。］  
( i i )  有 关 凹 凸 纹 引 导 径 由 建 筑 署 装 设 ，以 符 合 政 府 制 定 的 无 障 碍 设 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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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 准 。大 埔 民 政 处 会 加 设 告 示 ，提 醒 社 区 中 心 ／ 社 区 会 堂 使 用 者

注 意 地 面 不 平 。  
( i i i )  部 分 礼 堂 设 有 多 个 冷 气 掣 ，租 用 人 士 可 按 需 要 自 行 调 校 开 启 冷 气

机 组 的 数 目 。如 有 需 要 ，租 用 团 体 的 代 表 亦 可 向 当 值 职 员 提 出 调

校 冷 气 温 度 的 要 求 ，大 埔 民 政 处 已 指 示 当 值 职 员 因 应 情 况 作 弹 性

处 理 。  
 

6 . 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上 述 报 告 。  
 

7 .  主 席 续 抽 出 2 0 1 6 年 5 月 份 一 个 举 办 收 费 活 动 的 租 借 团 体 作 抽 样 调 查 ，

结 果 抽 出 胡 健 民 区 议 员 在 2 0 1 6 年 5 月 6 日 借 用 太 和 邻 里 社 区 中 心 举 行 的“ 跆

拳 道 班 ” 活 动 作 审 查 对 象 。 大 埔 民 政 处 将 审 查 上 述 活 动 的 收 支 表 。  

 
 
I I I .  大 埔 社 区 中 心 L E D 屏 幕 节 目 播 放 概 况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F M  1 2 / 2 0 1 6 号 )  

 
8 .  主 席 请 成 员 备 悉 文 件 W G F M  1 2 / 2 0 1 6 号 ，有 关 截 至 2 0 1 6 年 5 月 大 埔 社

区 中 心 L E D 屏 幕 节 目 播 放 的 概 况 。  

 
9 . 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 
I V.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在 大 埔 区 内 设 施 管 理 的 汇 报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F M  1 3 / 2 0 1 6 号 )  

 
1 0 .  吕 洛 思 女 士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她 表 示 ，有 关 2 0 1 6 年 4 月 至 5 月 康 乐 体 育

设 施 的 使 用 情 况 、 承 办 商 的 服 务 评 估 、 场 地 翻 新 工 程 及 绿 化 工 程 的 详 情 已

胪 列 在 文 件 附 件 一 至 四 内 ， 供 成 员 参 考 。  

 
1 1 . 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V.  其 他 事 项  

 
1 2 .  有 成 员 表 示 ， 大 埔 文 娱 中 心 的 票 务 处 近 期 接 连 在 销 售 演 唱 会 门 票 时 出

现 混 乱 场 面 ， 有 大 批 「 排 队 党 」 早 在 门 票 开 始 销 售 前 三 日 便 在 大 埔 文 娱 中

心 外 的 公 众 地 方 轮 候 ， 期 间 有 部 分 人 士 行 为 不 检 及 滋 扰 附 近 居 民 ， 往 往 要

由 警 员 到 场 维 持 秩 序 。 他 希 望 康 文 署 正 视 现 时 销 售 演 唱 会 门 票 的 安 排 所 引

起 的 混 乱 情 况 ， 并 研 究 对 策 。  
 
1 3 .  有 成 员 表 示 ，在 新 达 广 场 内 的 通 利 琴 行 (大 埔 区 另 一 城 市 售 票 网 售 票 处 )
亦 曾 出 现 类 似 混 乱 情 况 ，有 排 队 人 士 在 现 场 小 便 及 吸 烟 ，令 居 民 饱 受 滋 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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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吕 洛 思 女 士 表 示 ， 大 埔 文 娱 中 心 的 管 理 事 宜 由 康 文 署 的 文 化 事 务 部 负

责 。 就 成 员 反 映 大 埔 文 娱 中 心 在 销 售 演 唱 会 门 票 时 的 情 况 ， 她 稍 后 会 向 有

关 组 别 转 达 。 至 于 新 达 广 场 的 通 利 琴 行 方 面 ， 由 于 该 场 所 并 非 由 康 文 署 管

辖 ， 提 议 成 员 可 直 接 向 商 场 的 管 理 单 位 反 映 意 见 。  
 
1 5 .  有 成 员 指 ， 明 白 政 府 难 以 干 预 私 人 机 构 的 售 票 操 作 ， 但 既 然 城 市 售 票

网 售 票 处 会 为 康 文 署 辖 下 的 表 演 场 地 的 租 用 人 或 节 目 主 办 机 构 提 供 售 票 服

务 ， 若 售 票 时 经 常 引 起 秩 序 混 乱 ， 康 文 署 亦 应 负 责 任 地 研 究 改 善 整 套 售 票

安 排 ， 从 源 头 解 决 问 题 。  

 
1 6 .  另 有 成 员 认 为 ， 现 时 网 上 售 票 的 科 技 十 分 成 熟 ， 如 康 文 署 及 城 市 售 票

网 能 与 时 并 进 ， 广 泛 应 用 ， 便 可 减 少 因 实 体 售 票 而 衍 生 的 排 队 秩 序 问 题 。  
 
1 7 .  主 席 建 议 成 员 考 虑 以 提 案 形 式 将 议 题 呈 交 予 相 关 的 委 员 会 讨 论 及 跟 进 。 
 
1 8 .  主 席 续 表 示 ， 由 于 大 埔 墟 内 缺 乏 篮 球 场 地 及 休 闲 设 施 ， 区 内 市 民 一 直

视 大 埔 社 区 中 心 的 篮 球 场 为「 街 场 」，随 时 使 用 。不 过 ，该 篮 球 场 与 其 他 社

区 中 心 ／ 社 区 会 堂 内 的 设 施 一 样 ， 在 没 有 正 式 租 用 申 请 的 情 形 下 ， 职 员 未

必 能 开 启 射 灯 照 明 系 统 ， 部 份 使 用 篮 球 场 的 市 民 曾 批 评 该 场 地 在 晚 间 照 明

不 足 。因 此 ，本 工 作 小 组 曾 于 2 0 1 0 年 2 月 及 4 月 的 会 议 上 要 求 大 埔 民 政 处

研 究 可 行 做 法 ， 让 篮 球 场 的 照 明 系 统 可 于 晚 上 开 启 ， 以 供 市 民 随 时 使 用 。

大 埔 民 政 处 其 后 于 2 0 1 0 年 6 月 2 4 日 的 会 议 上 建 议 由 本 工 作 小 组 申 请 租 用

该 篮 球 场 ， 职 员 便 可 按 有 关 申 请 在 晚 间 开 启 照 明 设 施 。 市 民 在 询 问 处 进 行

简 单 登 记 后 ， 即 可 免 费 使 用 有 关 场 地 。 有 关 安 排 一 直 沿 用 至 今 。 虽 然 他 赞

同 充 分 利 用 既 有 的 设 施 资 源 ， 于 晚 上 开 启 该 篮 球 场 的 照 明 系 统 ， 以 便 利 市

民 进 行 休 闲 活 动 ， 惟 市 民 在 进 行 篮 球 活 动 时 可 能 会 意 外 受 伤 ， 工 作 小 组 作

为 场 地 的 租 用 团 体 可 能 需 要 负 上 法 律 责 任 ， 因 此 他 认 为 有 必 要 厘 清 当 中 的

权 责 事 宜 ， 并 审 慎 考 虑 有 关 租 用 安 排 是 否 合 适 。  

 
1 9 .  蔡 家 贤 先 生 表 示 ， 大 埔 民 政 处 已 参 考 民 政 总 署 的 指 引 范 本 ， 制 订 区 内

各 间 社 区 中 心 ／ 社 区 会 堂 的 设 施 (包 括 大 埔 社 区 中 心 篮 球 场 )的 使 用 规 则 及

条 件 。 申 请 租 用 的 人 士 ／ 团 体 须 遵 守 有 关 规 则 及 条 件 ， 当 中 一 些 条 文 与 法

律 责 任 相 关 。 经 审 视 后 ， 大 埔 民 政 处 同 意 由 工 作 小 组 租 用 篮 球 场 供 公 众 使

用 的 安 排 未 必 合 适 ， 并 曾 征 询 民 政 总 署 意 见 ， 得 悉 大 埔 民 政 处 可 以 自 行 决

定 开 启 篮 球 场 供 市 民 使 用 ， 而 无 须 有 人 士 ／ 团 体 申 请 租 用 有 关 设 施 。  

 
2 0 .  有 成 员 认 同 由 工 作 小 组 租 用 篮 球 场 的 安 排 并 不 恰 当 。 他 建 议 大 埔 民 政

处 探 讨 可 否 让 有 意 使 用 篮 球 场 的 人 士 即 场 登 记 租 用 该 场 地 ， 直 接 承 担 风 险

及 受 相 关 使 用 规 则 及 条 件 约 束 。  

 
2 1 .  主 席 总 结 ， 成 员 一 致 同 意 不 再 以 工 作 小 组 名 义 租 用 大 埔 社 区 中 心 篮 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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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 供 公 众 使 用 。 他 续 请 大 埔 民 政 处 制 订 其 他 合 适 机 制 ， 继 续 于 晚 上 开 启 该

篮 球 场 的 照 明 系 统 ，让 市 民 可 随 时 使 用 篮 球 场 。［ 会 后 备 注 ：大 埔 民 政 处 已

征 询 民 政 总 署 意 见 ， 确 定 大 埔 民 政 处 可 决 定 社 区 中 心 ／ 社 区 会 堂 设 施 的 用

途 ， 包 括 在 没 有 申 请 人 士 ／ 团 体 的 情 形 下 开 放 上 述 篮 球 场 予 公 众 使 用 。 因

此 ， 篮 球 场 已 继 续 开 放 予 市 民 使 用 ， 并 于 晚 上 有 使 用 者 时 开 启 照 明 系 统 。］ 

 
 
V I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2 2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容 后 通 知 。  

 
2 3 .  会 议 于 下 午 5 时 1 7 分 结 束 。  

 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1 6 年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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